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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采购代理机构基本情况简介、开标室地址、人员机构、办公面积及评审设施情况。

二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三、法定代表人证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。
四、广西政府采购网系统备案证明（打印网站截图）。
五、信用证明（打印网站截图）。
六、被授权人（经办人）身份证复印件。
七、符合《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》要求的专职采购人员名单及资格证书。

八、2023年-2025年的主要代理业绩表以及代理合同等证明材料，是否能够体现公路项目与养护工程的代理业绩及相关经验。

九、声明函

十、代理机构的政府内部监督管理制度。

十一、投标人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。 
